
          車險知識小學堂                             

—車險過戶— 

問題一 

 

客戶已至保險公司辦理任意險過戶，但還未至交通部監理所辦理車輛異動過戶，出險

後保險公司會賠付？ 

回覆內容 

 

依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 11 條第二項之規定：被保險人已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契約權益

移轉，而行車執照尚未辦妥過戶者，仍予賠償，惟須俟辦妥新行車執照後方得賠付。

故不會影響申請保險給付權益。 

問題二 客戶於交通部監理所完成車籍過戶後發生交通事故，發現本台車原有投保之任意險未

辦理過戶予新車主，也未有申請退保，請問本次出險是否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回覆內容 依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 11 條第一項之規定：被保險汽車之行車執照業經過戶，而保

險契約在行車執照生效日起，超過十日未申請權益移轉者，本保險契約效力暫行停止，

在停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故交通事故發生日於行車執照過戶

日起 10 日內，經本保險契約之被保人同意，即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反之，保險契

約效力已停止則無法申請理賠。 

 



                     —車險退保— 

問題一 保戶因車輛已出售，故至保險公司辦理任意險退保，收到退保費後

發現退費金額短少，因而向保險公司提出異議。 

 

回覆內容 依共同條款第 6 條第一項之規定：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終止

之，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本保險契約失其效力。其已

滿期之保險費，應按短期費率表)計算。但如同一汽車仍由本公司另

簽一年期保險契約承保者，本保險契約之未滿期保險費改按日數比

例退還之；被保險人更換汽車銜接投保者，無論是否仍向本公司投

保，亦同。 

故本案退保費計算係依客戶至保險公司辦理之日起依短期費率表計

算，而非按日計算。 

 

問題二 保戶因車輛已於上個月出售且已完成過戶，故以郵寄方式向保險公

司辦理任意險退保，並於批改申請書上註明要求退保日以該車輛過

戶之日起算而遭保險公司拒絕，為何保險公司如此主張？ 

回覆內容 依共同條款第 6 條第一項之規定：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終止

之，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本保險契約失其效力。其已

滿期之保險費，應按短期費率表)計算。但如同一汽車仍由本公司另

簽一年期保險契約承保者，本保險契約之未滿期保險費改按日數比

例退還之；被保險人更換汽車銜接投保者，無論是否仍向本公司投

保，亦同。 

故本案退保費計算係依客戶郵寄書面送達保險公司之日起依短期費

率表計算。 

問題三 車輛已經報廢，保險公司仍郵寄續保通知暨繳費單，以致誤導保戶

或其家人繳費投保，感覺保險公司只會佔保戶便宜？ 



回覆內容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交通部監理所不會主動提供無相關之業務作業

予保險公司。又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5 條規定於保險期間屆滿

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及依強制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

3 條規定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投保者，保險公司則依規定

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至少再為二次重新投保之通知，且依

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之地址寄送續保或

重新投保通知。故若車輛已至監理所完成車輛報廢或牌照註銷者，

要、被保人仍須持報廢或註銷異動單至保險公司辦理保險退保，其

退保費計算係依報廢日或註銷日起按日數退費，並不影響客戶權益，

惟依保險法第 65 條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

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問題四 保戶已將車輛出售給中古車行或他人，並至保險公司申請強制險退

保，保險公司經查本台車輛未有另外投保強制險之相關紀錄而表示

不得辦理退費，為何保險公司如此主張？ 

 

回覆內容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1 條第二項規定，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外，要保人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1、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註銷、停駛而繳存。 

2、被保險汽車報廢。 

3、被保險汽車因所有權移轉且移轉後之投保義務人已投保本保險

契約致發生重複投保情形。 

故本案須請新車主另投保一張強制險保單，要、被保人則應提供其

重新投保憑證向保險公司申請強制險退保。 

 

 



—車險續保通知— 

問題一 保戶收到未投保強制險之罰單，故主張未收到強制險續保通知

單，進而要求保險公司賠償。 

 

回覆內容 強制險續保通知作業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5 條規定於保險

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及依強制險承保及理賠作業

處理辦法第 3條規定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投保者，保險

公司則依規定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至少再為二次重新投

保之通知，且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

之地址寄送續保或重新投保通知。故依強制險續保通知規定保險

公司至少須寄送 3次以上之續保通知，目的在藉以強化提醒投保

義務人，而並非免於受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裁罰之法定要

件，車主依法應有投保強制險「維持契約有效性」之義務。若住

所遷移請務必向公路監理機關及保險公司變更通訊地址，以免影

響自身權益。 

 

問題二 保戶因強制險中斷，以致於其出險後無法申請理賠，並被公路監

理機關處開立罰單，因而主張未收到強制險續保通知單，要求該

由保險公司負責。 

 

回覆內容 強制險續保通知作業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5 條規定於保險

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及依強制險承保及理賠作業

處理辦法第 3條規定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投保者，保險

公司則依規定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至少再為二次重新投

保之通知，且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

之地址寄送續保或重新投保通知。故依強制險續保通知規定保險

公司至少須寄送 3次以上之續保通知，目的在藉以強化提醒投保

義務人，而並非免於受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裁罰之法定要

件，車主依法應有投保強制險「維持契約有效性」之義務。若住

所遷移請務必向公路監理機關及保險公司變更通訊地址，以免影

響自身權益。 

 

問題三 保戶經警察機關執行交通勤務時查得其駕駛車輛未有投保強制險

而被開立罰單，保戶詢問保險公司後發現投保車號錯誤，請問保

戶該如何處理？ 



回覆內容 請保戶提供行車執照，保險公司將協助更正車牌資料並開立強制

險投保證明，以利保戶得檢具證明至交通部監理所提出申訴撤銷

罰款。 

 

問題四 保戶主張其車輛已經報廢，為何還是一直收到保險公司續保通知

書？ 

 

回覆內容 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交通部監理所不會主動提供其業務予保險公

司。又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5 條規定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

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及依強制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 3條

規定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投保者，保險公司則依規定於

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至少再為二次重新投保之通知。故倘

若車輛已至監理所完成車輛報廢或牌照註銷者，仍須請保戶持報

廢或註銷異動單至保險公司申請保險退保。 

 

問題五 保戶主張未收到任意險續保文件通知，導致保險保障中斷，理賠

無法賠付進而提出申訴。 

 

回覆內容 依強制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 3條規定保險人應於保險期

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如怠於通知而於原保險期間屆

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於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並將其始

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而任意

保險部分，則並無相關法令規定要求保險期間屆滿前必須為續保

之通知。參以任意保險乃基於要保人之自由意願所投保之保險，

寄發續保通知單書是保險公司對保戶服務的一環，但這不屬法律

規定的義務，此服務與義務是不一樣的概念，保戶未收到任意險

續保通知單與發生車禍事故並無因果關係，保險公司無需承擔理

賠責任。 

 

問題六 保戶抱怨續保保費太高要求業務員調整投保組合，業務員配合調

整縮小承保範圍提供要保書並予保戶簽名，繳費續保後發生交通

事故卻被告知不在承保範圍內而無法理賠，故保戶主張業務員沒

有說明清楚其投保內容以致漏保，因而提出申訴。 

 

回覆內容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5 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

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列之行為： 



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 

二、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四、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故保險業務員在執行業務上，有義務向保戶說明及解釋保單之內

容，另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如果有

「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

明」之情事時，則可能遭停止招攬或撤銷登錄之處分。更甚者，

如對保戶有其他損害時，保險業務員及保險經紀人公司亦可能遭

求償要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本案雖為續保單，業務員仍應有

義務向保戶說明及解釋保單之相關內容，另保戶為維護自身權

益，應於投保簽名前詳閱要保書並提出疑慮，或建議在收到保險

單時，可再審視投保內容，以利確認是否符合自己需求。 

  

  


